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 

Sha Tin Methodist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Sun Tin Wai Estate, Area 10, Shatin, N.T., H.K. 

Tel : +852 2602 1300    Fax : +852 2609 1477 

Web Page : http://www.stmc.edu.hk/~alumni/ 

Email: stmcalumni@gmail.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tmcaa/ 

  

各位校友： 

 

鑑於有校友校董候選人退選，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下稱「本會」)須重新啟動

選舉提名程序。原定於 2022 年 9 月 3 日舉行的 2022-23 年度週年會員大會暨校友校董

選舉，將順延至 2022 年 9 月 24 日(星期六)下午 5 時舉行。有關 2022-23 年度週年會員

大會暨校友校董選舉的最新安排，請參考附件一及附件二。 

 

同時，本會宣佈重啟校友校董選舉的提名期，有意參選 2022-23 年度校友校董選舉

之校友可由 2022 年 8 月 26 日(星期五)至 2022 年 9 月 9 日(星期五)，填妥本函附件三之

候選人提名表，並郵寄至香港沙田新田圍邨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或電郵至

stmcalumni@gmail.com，或以下連結內之電子表格遞交申請。請注意：所有在 2022 年

7 月 1 日至 2022 年 7 月 31 日提交的候選提名將自動取消。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 

主席 蔣泓鋒                                   

2022 年 8 月 25 日 

 

附件: 

附件一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召開 2022-23 年度週年會員大會通知 

附件二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校友校董選舉通知 

附件三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校董選舉候選人提名表格 

  (電子表格: https://forms.gle/EUQLNBkx2fX6CqVW8) 

附件四 《教育條例》有關校友校董選舉的規定  

附件五 校友校董選舉道德操守   

 

 

備註： 

請各位校友預留時間出席以下活動： 

2022-23 年度週年會員大會﹕2022 年 9 月 24 日(星期六)下午 5 時於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http://www.stmc.edu.hk/~alumni/
mailto:stmcalumni@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stmcaa/
mailto:stmcalumni@gmail.com
https://forms.gle/EUQLNBkx2fX6CqVW8


 附件一 

沙 田 循 道 衞 理 中 學 校 友 會 

召開 2022-23 年度週年會員大會 
 

1.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下稱「本會」)訂於 2022 年 9 月 24 日(星期六)下午 5 時

在香港沙田新田圍邨沙田循道衞理中學召開 2022-23 年度週年會員大會。凡所有已

離校之舊生及畢業生及經登記成為會員，均有權出席會員大會，並有投票權。 

 

2. 2022-23 年週年會員大會議程包括：會務報告 (包括主席報告、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校董會校友校董報告及財務事項報告)；選舉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兩位校

友代表(任期為一年)及其他事項。 

 

3. 本會幹事會選舉及法團校董會校友代表選舉候選人提名辦法可參閱本通知書之附

件或瀏覽本會網頁 http://www.stmc.edu.hk/~alumni/。 

 

4. 週年會員大會詳情、選舉通知書本會憲章及下載各類表格，請瀏覽本會網頁

http://www.stmc.edu.hk/~alumni/。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 

主席 蔣泓鋒 

2022 年 8 月 25 日 

 

 

 

 

 

備註： 

1. 根據本會憲章第 8 條第 8.5 款規定，會員大會的法定出席人數最少為全體會員人

數的十份之一或三十人(以人數較少者為準)，方為有效。 

2. 根據本會憲章第 8 條第 8.6 款規定，如召開會員大會的時間已過半小時，未有達

到法定人數，該大會即視為流會。會員大會主席宣佈流會後須於即日起十五日內

重新舉行大會，或延期至幹事會決定的其他日期，在幹事會決定的時間和地點舉

行，敬請留意。 

3. 根據本會憲章第 8 條第 8.8 款規定，若重新召開大會的出席人數仍不足法定人數，

則以出席人數構成法定人數，所有決議均屬有效決議。 

4. 本會不設任何委任代表出席及投票。 
 

聯絡我們 電話 (852) 2602 1300      電郵 stmcalumni@gmail.com      網頁: http://www.stmc.edu.hk/~alumni 

http://www.stmc.edu.hk/~alumni/
http://www.stmc.edu.hk/~alumni/
mailto:stmcalumni@gmail.com
http://www.stmc.edu.hk/~alumni


附件二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 

校友校董選舉通知  

 
  選舉目的：  

按本校法團校董會章程的規定，本會將於會員大會上舉行校友校董選舉，選出供

提名註冊為本校的校友校董兩名，任期為一年 (由每年十月一日起至翌年九月三十日終

止)。連選得連任，不得連續任職超過三任。 

 

  選舉日程：  

日期  選舉事項  

26/8/2022  接受校友校董候選人登記  

9/9/2022  -  截止接受參選提名  

-  透過校友會網站發布候選人名單及其個人簡介  

24/9/2022 下午 5 時  於沙田循道衞理中學舉行會員大會，並進行投票程序  

27/9/2022 或之前 透過校友會網站公布選舉結果  

 

  提名程序：  

一 .  選舉主任  

  校友會現委任黃麗文女士為選舉主任，負責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等

工作。選舉主任本身並非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 

 

二 .  提名機制  

  法團校董會接納兩名校友校董。 

  每名校友可最多提名兩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包括本人。 

  如候選人數目少於空缺數目，本會可宣佈延長提名的截止日期。 

  有意參選之校友可於於 2022 年 9 月 9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於本會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s t m c . e d u . h k / ~ a l u m n i / ) 下 載 、 填 妥 並 交 回 提 名  

表 格 ， 有 意 參 選 之 校 友 亦 可 登 入 以 下 連 結

( h t t p s : / / f o r m s . g l e / r y e U 4 9 V Z 5 m p v z E T t 5 ) 並 填 妥 電 子 表 格 。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供有關其個人資料的簡介，並須在簡介中申報有

否觸犯《教育條例》第 30 條及其他相關條例所載有關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校董註冊的

理由，以助其他校友判斷他/她是否適合及適當的候選人。 

  選舉主任隨後於本會網頁公佈候選人的簡介，包括他們在簡介內所申報的資料。 

 

http://www.stmc.edu.hk/~alumni/
https://forms.gle/ryeU49VZ5mpvzETt5


 

 

  候選人資格：  

所有年滿十八歲之校友均有資格成為候選人。惟出現下列情況，校友便不能成為校友校

董：  

甲、  他／她是學校之在職教員或在校學生之家長；或  

乙、  他／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  規定。  

 

  投票人資格：  

所有校友均享有同等的投票權。 

 

  選舉程序：  

一 .  投票日期  

 本年度校友校董選舉的投票日期為 2022 年 9 月 24 日的會員大會。  

 

二 .  投票方法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 

 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或任何可辨識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

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否則作廢票論。 

 只接受於指定的選舉日投票時段內投票。  

 

三 .  點票  

 點票於截止投票後即時進行，並邀請校長、顧問老師、幹事會成員、校友

會會員及各候選人見證點票工作。  

 

四 .  公布結果  

 選舉主任將於 2022 年 9 月 27 日或之前透過校友會網站向所有會員公布選

舉結果，並向法團校董會呈交，提請確認獲選者出任校友校董。  

 

五 .  上訴機制 

 如任何人對校友校董有任何投訴，須於選舉後一星期內以書面形式提出，並交由法團校

董會主席處理。 

 本會須於完成處理所有上訴呈請後一星期內，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出任校友校

董。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一 .  資料用途 

閣下在此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作與選舉有關

的用途。在此表格提供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純屬自願。然而，你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

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登記為選民的申請。如果選舉主任決定你有資格登記為候選

人，你在此表格提供的姓名及其他相關資料會列入選舉候選人名單，供校友查閱。 如有需

要，選舉主任在擬備選舉候選人名單時可向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核對你的個人資料。 任何人

如未事先徵得資料當事人的明確同意，而將在此表格內填報的個人資料用作上述用途以外的

任何其他用途，即有可能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二 .  資料轉介 

本會可能會把你提供的資料提供予其他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核下並獲授權部門/組織/人士，按

相關規定作候選人登記、選舉及所有相關的用途。 

 

三 .  索閱個人資料及查詢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內所載的條款，你有權要求索閱及改正所提供的

個人和其他有關的資料。關於個人資料的查詢，應以書面向選舉主任提出（地址：香港沙田

新田圍邨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 有關選舉條文細節，請參考教育局最新頒佈的〈校友校董選舉指引〉、本校法團

校董會章程及校友會章程等。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 

主席 蔣泓鋒 

2022 年 8 月 26 日  



 

附件三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校友會 

2022-23 年度校友校董候選人登記表格 

個人資料 

近 

 

 

 

照 

姓名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性別  男       女 

畢業年份及班別  

職業  

  

聯絡方法 

 手機  

 Email  

 

自我介紹及抱負(200 字內)  此欄內容連同閣下姓名、照片及職業將會公開於候選人名單上 

 

 

聲明  

本人         (姓名 )已經仔細閱讀選舉通知及清楚明白《教育條例》及其

他適用規則有關校友校董候選人資格之規定。本人清楚明白如在審查後發現違反上述《教育條

例》規定之校友校董候選人資格，校董會將取消本人作為校董候選人的資格。本人相信及確定

以上由本人提供的資料準確無誤，並確定本人自願作出以上登記。  

 

簽署 :   日期 :   

 

備註： 請於2022年9月8日或之前填妥本表格，電郵至stmcalumni@gmail.com。 

 

 

(電子表格:https://forms.gle/EUQLNBkx2fX6CqVW8) 

mailto:stmcalumni@gmail.com
https://forms.gle/EUQLNBkx2fX6CqVW8


附件四 

《教育條例》  

有關校友校董選舉的規定  

規定  內容  

30 如 常 任 秘 書 長 覺 得 有 以 下 情 況 ， 可 拒 絕 申 請 人 註 冊 為 某 間 學 校 的 校

董 —  

  申 請 人 每 年 最 少 有 9 個 月 不 在 香 港 居 住 ；  

  申 請 人 並 非 出 任 校 董 的 適 合 及 適 當 人 選 ；  

  申 請 人 的 准 用 教 員 許 可 證 以 前 曾 被 取 消 ；  

  申 請 人 未 滿 1 8 歲 ；  

  申 請 人 年 滿 7 0 歲 而 無 法 出 示 有 效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 以 證 明 他 在 健

康 方 面 適 合 執 行 校 董 的 職 能 ；  

  申 請 人 未 滿 7 0 歲 ， 而 他 在 常 任 秘 書 長 提 出 要 求 後 ， 無 法 出 示 有

效 的 醫 生 證 明 書 ， 以 證 明 他 在 健 康 方 面 適 合 執 行 校 董 的 職 能 ；  

  申 請 人 在 提 出 以 下 任 何 申 請 時 ， 即 －  

( i )  學 校 註 冊 ；  

( i i )  註 冊 為 校 董 或 教 員 ； 或  

( i i i )  僱 用 校 內 准 用 教 員 ，  

或在與該等申請有關的事項中，作出虛假的陳述或提供虛假的資料，或因在要項上有所遺

漏而屬虛假； 

  申 請 人 是 《 破 產 條 例 》 (第 6 章 )所 指 的 破 產 人 ， 或 已 根 據 該 條 例

訂 立 自 願 安 排 ；  

  申 請 人 曾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被 裁 定 已 犯 可 判 處 監 禁 的 刑 事 罪

行 ； 或  

  申 請 人 已 註 冊 為 五 間 或 以 上 的 學 校 校 董 。  

40AL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須 設 有 最 少 一 名 校 友 校 董 。  

40AP   如 學 校 屬 上 下 午 班 制 ， 法 團 校 董 會 或 辦 學 團 體 ( 視 乎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的 規 定 而 定 )可 為 上 、 下 午 班 各 認 可 一 個 校 友 會 。  

  法 團 校 董 會 或 辦 學 團 體 可 承 認 一 個 團 體 為 認 可 的 校 友 會，惟 其 章

程 必 須 列 明 下 述 的 事 項 ， 方 能 獲 認 可 —  

( i )  該 校 的 所 有 校 友 均 可 成 為 其 會 員 ；  

( i i )  只 有 該 校 的 校 友 可 選 出 或 成 為 該 會 的 幹 事 ； 及  

( i i i )  選 舉 制 度 是 公 平 及 開 放 透 明 的 。  

  認 可 校 友 會 可 提 名 有 關 學 校 的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章 程 所 規 定 數 目 的

人 士 ， 註 冊 為 校 友 校 董 。  

  如 沒 有 人 獲 提 名，法 團 校 董 會 可 提 名 其 章 程 所 規 定 數 目 的 人 士 ，

註 冊 為 校 友 校 董 。  

  候 選 人 必 須 是 該 校 的 校 友 。  

 候 選 人 不 得 是 該 校 的 教 員 。  

40AU  填 補 校 友 校 董 空 缺 人 士 的 提 名 方 式 必 須 與 停 止 擔 任 有 關 職 位 的

校 董 的 提 名 方 式 相 同 。  

40AX  如 學 校 的 認 可 校 友 會 認 為 某 校 友 校 董 不 適 宜 繼 續 擔 任 校 董，可 用

類 似 選 出 該 校 董 的 方 式 通 過 決 議，向 法 團 校 董 會 提 出 書 面 要 求 ，

取 消 該 校 友 校 董 的 註 冊。當 接 獲 有 關 要 求 後，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向 常

任 秘 書 長 發 出 書 面 通 知 ， 要 求 取 消 該 名 校 友 校 董 的 註 冊 。  



 

附件五 

校友校董選舉道德操守  

 

候選人的提名  

 

1 .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令 任 何 人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2 .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令 任 何 已 獲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退 出 競 選 。  

3 .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令 任 何 候 選 人 不 盡 最 大 努 力 促 使 其 本 人 當 選 。  

4 .  不 得 索 取 或 接 受 任 何 人 的 利 益 而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5 .  不 得 索 取 或 接 受 任 何 人 的 利 益 ， 而 在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後 退 出 競 選 。  

6 .  不 得 索 取 或 接 受 任 何 人 的 利 益 ， 而 不 盡 最 大 努 力 促 使 其 本 人 當 選 。  

7 .  不 得 施 用 或 威 脅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令 任 何 人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或 退 出 競

選 。  

8 .  不 得 以 欺 騙 手 段 令 任 何 人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或 退 出 競 選 。  

 

競選活動  

 

1 .  不 得 發 表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候 選 人 的 品 格 、 資 歷 或 以 往 的 行 為 的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陳 述 。  

2 .  不 得 參 與 任 何 可 能 引 致 批 評 或 指 稱 不 適 當 的 活 動 ， 並 須 遵 守 選 舉 的 公 平

原 則 。  

3 .  不 得 在 任 何 競 選 活 動 中 ， 特 別 是 在 競 選 刊 物 中 聲 稱 或 暗 示 獲 得 任 何 人 士

或 機 構 支 持 ， 除 非 已 得 到 該 名 人 士 或 機 構 的 書 面 同 意 。  

 

投票  

 

1 .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 令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 。  

2 .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 令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  

3 .  不 得 提 供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 或 償 付 用 於 提 供 該 等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的

費 用 ， 以 影 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 。  

4 .  不 得 提 供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 或 償 付 用 於 提 供 該 等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的

費 用 ， 以 影 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  

5 .  不 得 向 任 何 人 施 用 或 威 脅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以 影 響 他 人 的 投 票 決 定。 

6 .  不 得 以 欺 騙 手 段 誘 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 。  

7 .  不 得 以 欺 騙 手 段 誘 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  


